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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項目的進一步發展 —

一期及二期同步建設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5年 4月 13日，湛江粵豐接獲湛江市發展和改革局的通

知（《關於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一、二期工程同步建設的通知》），表

示湛江粵豐須同步建設湛江項目一期及二期。

本公告由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12月 15日招股章程所披露的相關資料，本公司間接持

有 55%股本權益的子公司湛江市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湛江粵豐」）與湛江市發

展和改革局訂立日期為 2013年 4月 18日的特許經營協議，據此，湛江粵豐承諾分

兩期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湛江垃圾焚燒發電廠」）（一期的城市生活垃圾（「城市

生活垃圾」）日處理能力為1,000噸，二期則為額外500噸）（「湛江項目」）。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5年 4月 13日，湛江粵豐接獲湛江市發展和改革局的通知

（《關於湛江市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一、二期工程同步建設的通知》）（「通

知」），表示湛江粵豐須同步建設湛江項目一期及二期（「建設項目」）。因此，湛江

粵豐須建設城市生活垃圾日處理總能力為 1,500噸的湛江垃圾焚燒發電廠，而不會

再作任何分期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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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通知，湛江粵豐須負責為建設項目籌資，並須確保建設項目完成後湛江垃圾

焚燒發電廠有能力為湛江市提供長期及穩定的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服務。

承董事會命

粵豐環保電力有限公司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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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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